
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（試辦）實施注意事項 

一、教育部為協助學校依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》，訂定學生

身心調適假相關規定，協助學生重視心理健康，及覺察自己情緒，於短期

心理不適時，平衡身心狀況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身心調適假應依學校所定請假流程辦理，每次請假應以半日或一日為單

位，一學期以三日為限。 

三、身心調適假應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，無須檢附其他證明文

件，並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。 

四、當日到校前，要請身心調適假之學生，應由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先行通知學

校，並於返校後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。 

五、當日已經到校之學生，要請身心調適假提早離校，應由學校了解學生身心

不適之原因，並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，取得同意後，學生始得填寫臨時

外出單，離開學校；情況特殊者，學校應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前來接

送，始得離開學校。 

六、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，不適用身心調適假。 

七、身心調適假非屬事假，不適用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》第二十

五條第一項「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

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」之規定。 

八、請身心調適假之學生，不得領全勤獎。 


